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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根据贵部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227 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

数控”、“公司”、“申请人”或“发行人”）会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发行人会计师”）等相关

各方根据落实函要求对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就落实函中的问题回

复如下，请贵部予以审核。 

说明： 

1、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所用释义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保

持一致。 

2、本审核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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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结合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说明政府补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就政府补助变动对业绩影响程度作敏感性分析，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人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主要政府补助均来自于主业相关的中高档数控机床系统、工业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与公司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及地方示范项目相关 

作为国内中高档数控系统的龙头企业，公司以“用中国大脑装备中国制造”

为使命，经过多年研发积累和承接国家 04 重大专项课题任务，目前已拥有多轴

联动的高档数控系统产品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相应核心组件（如控制装

置、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等）国产化自制，相应产品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同时，公司将相应的数控和伺服驱动技术进一步延

伸至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不断拓展核心技术的应用场景。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国产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相关产品和服务在

国内关键领域的推广应用和进一步的产品迭代升级，公司承接了大量国家与地方

专项的课题研究项目，并根据课题与项目任务书的约定按进度获取相应经费资

金。从而，报告期内公司的政府补助主要来自于国家和地方专项的课题研究项目。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04 专项当期计入损益政府补助（1）  1,490.27  11,473.26   11,873.09    2,720.60  

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当期计入损益

政府补助（2） 
 1,956.99   4,883.31   5,828.69  4,305.74   

（1）与（2）合计政府补助（3） 3,447.26 16,356.57 17,701.78 7,026.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4）  4,524.87  22,120.92   20,865.01   11,763.69   

（3）/（4） 76.18% 73.94% 84.84% 59.78% 

注：公司自 2017 年起逐步承接 04 专项的特种行业的示范应用，相关补贴 2018 年陆续拨付，从而 2017

年相应比例略低于报告期其他年度。 

二、报告期内，公司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波动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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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变更没有关联 

2017-2019 年，公司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逐年增长，2020 年上半年相

比同期略有下降，具体如下： 

首先，报告期内公司政府补助具有一定季节性，大部分项目集中在下半年验

收、结算及拨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上半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  9,758.59   6,211.19   4,524.30  

全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2） 22,120.92   20,865.01   11,763.69   

（1）/（2） 44.11% 29.77% 38.46% 

其次，2020 年上半年公司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同比略有下降，具有商业合

理性。2020 年系公司承接国家 04 重大专项“十三五”期间项目执行期的最后一

年，之前承担的大部分项目将于今年完成验收，相关补助款项大部分已在前面年

度拨付，2020 年余下未拨付政府补助相对较少；同时，公司 2020 年中标了多

个新项目，相应项目资金经费预计从 2020 年底开始陆续拨付。因此，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政府补助同比下降主要是受 04 重大专项的项目验收进度及补助款拨付

进度影响。 

第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系公司响应国家“校企改革”的政策要求。201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42 号），明确提出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理清产权和

责任关系，分类实施改革，要求对与高校教学科研无关的企业进行脱钩剥离。

2019 年 1 月至 7 月，阎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合计持有

公司 20.00%的股份。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华中

科技大学变更为阎志。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系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华中科技大

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工作要求，为推动高校所

属企业体制改革所做的重要举措。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影响公司后续继续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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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政府补助预计有持续性 

首先，数控机床是工业“母机”，决定了国家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中高端数控机床属于战略物资，重要性不亚于大飞机和集成电路。我国高端制造

行业亟需高速、高精、多轴联动的高档数控机床，高性能的数控系统是数控机床

的大脑，是决定其性能、可靠性、成本的关键因素，也是制约高档数控机床发展

的瓶颈问题。在国内外激烈竞争和工业信息安全考虑的背景下，中高端数控系统

自主可控是必经之路。 

其次，公司通过承接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任务，自主研发的“华中 8 型”系列

高性能数控系统已经可以实现与国外型号产品进行对标，累计配套应用数万台

套，其中数千台套系统已与列入“04 重大专项”的高档数控机床配套应用，使

公司成为目前国内高端数控系统中市场份额最大的国产企业。鉴于公司已建立了

行业龙头地位、良好的国产中高端机床配套体系，并在核心储备、产品性能各方

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目前国内竞争对手难以取代公司地位。 

第三，中高端数控系统技术门槛较高，日本、德国等龙头厂商在此领域已有

几十年经验的积累，并占据了全球和国内的主要市场。发行人数控技术水平已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与国外同行相比，仍在系统的功能性、可靠性、成套性方面

尚需提升，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国产化市场份额任重道远。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

结合“04 重大专项”前期实施进展情况，对下一步继续推动高端制造装备转型

升级相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后续公司将会根据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展继续申报并

承接相应专项课题任务。 

综上分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影响公司后续继续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

科技项目，政府补助预计有持续性。 

四、政府补助变动对业绩影响程度的敏感性分析 

报告期内，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假设当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变

动 1%，对发行人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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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损益政府补助金额（1）  4,524.87  22,120.92   20,865.01   11,763.69   

计入损益政府补助变动 1%的金额

（即利润总额影响金额） 

（2）=（1）*1% 

 45.25  221.21  208.65  117.64  

当期利润总额（3） 3,148.68 1,809.39 780.68 4,531.34 

（2）/（3） 1.44% 12.23% 26.73% 2.60% 

上表可见，政府补助变动对公司当期利润总额具有一定影响，但随着公司经

营业绩的逐步提升，这种影响也在逐步减小。 

五、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的“第五节 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五、政府

补助与非经常性损益占公司净利润比例较高的风险”及尽职调查工作报告的相应

部分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五、非经常性损益占公司净利润比例较高的风险 

数控系统技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装备制造业的振兴，为提高我国数控系统

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及重大专项等产业鼓励

政策，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供较多的财政补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比例较高，分别为 198.81%、

895.47%、1,092.20%和 110.15%。由于公司承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研发投入

均计入经常性损益，而相应政府补贴均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导致报告期公司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持续为负。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

金额分别为 11,763.69 万元、20,865.01 万元、22,120.92 万元和 4,524.87 万元，

各期计入损益政府补助金额若变动 1%，对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比例为 2.60%、

26.73%、12.23%和 1.44%，从而公司政府补助对当期利润总额影响较大。 

若未来相关税收优惠、政府补助政策若发生变化，或者公司未能申请到新

的政府补助，存在政府补助下滑的风险，公司业绩亦将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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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变更相关的决议、公告文件，了解公

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背景； 

2、获取并检查各研发项目对应的课题责任书、政府拨款文件、收款凭证、

银行流水记录等支持性文件； 

3、对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和利润总额进行敏感性分析； 

4、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政府补助的背景、涉及的科研项目、款项拨付的

相关程序；公司课题研究成果和未来课题申报计划。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公司主要政府补助均来自于主业相关的中高档数控机床系统、工业机器

人及智能制造领域，与公司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及地方示范项目相关； 

2、报告期内，公司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波动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更没有关联； 

3、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影响公司后续继续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项目，

政府补助预计有持续性； 

4、政府补助波动对公司利润总额具有一定影响，相应风险已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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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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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张 欢  何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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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

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问题：请发行人结合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说明政府补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就政府补助变动对业绩影响程度作敏感性分析，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